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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广西律师协会维权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律协党

组书记、广西司法厅副厅长卫福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与

会人员在谈到律师维权工作之艰难，气氛热烈，但在谈到律

师执业权利屡屡遭受侵犯，个个都显得很激愤、很无奈。在

会议结束之前，广西律师协会党组成员、会长刘晰作了总结

发言。 刘晰会长慷慨激昂地说：“当律师执业权利被侵犯时

，我们不应当将这种事情看作是个人的事情、不应当看作是

个别律师的业务问题；也不应当将这种事情仅仅看作是律师

队伍的事情、不应当仅仅看作是部门利益问题。由于律师在

国家司法制度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律师执业权利的被

侵犯，应当看作是国家的法律制度遭到侵害，应当看作是国

家利益遭到侵害。”善哉此言！这是一种整体意识，如果每

个律师在自己一言一行中，都能够从律师队伍的整体角度考

虑，而我们国家每个成员都能够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我想

我们律师这个队伍就一定能够兴旺发达。 中国哲学家旬子在

论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就指出：“力不若牛，走不如马，

而牛马为之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

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以义分则和，和则一，

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一个国家要繁荣富强，

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

建国方略，法治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法律的作用就是“分

”??确立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公平（



义）、清晰（分），就能够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团结起来，能

够“群”，从而实现强国之梦想。众所周知，司法救济是人

民权利的最后救济手段，而律师是一个国家司法环节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律师是人民的代理人、代言人，律师可能代理

、代表各阶层、各个体以法律为准绳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

客观上达到维护国家法律规则的正义目标。从这个宏观角度

看，侵犯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实际上就间接地侵犯了人民的司

法救济权、从而间接地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而人民的权利遭

受侵犯，就意味着国家的基本法律规则受到破坏；国家的基

本法律规则受到破坏，就要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而间接地

危害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因此笔者认为，刘晰会长在看待律

师执业权利遭受侵犯的性质上，可谓抓到了问题的实质。 当

前，律师体制改革也进入到关键的时刻，“两结合”管理也

进入到了一新新阶段。我们不能够孤立地看待律师行业管理

，要使律师执业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得到全社会的承认，还须

司法行政机关从宏观上引领、呵护，并且通过律师协会的工

作和宣传，使主流社会都认同我们的观点，从而从根本上减

少律师维护执业权益工作的阻力，使律师事业得以健康发展

。我们坚信，只要从国家根本利益的高度去看待一切，同心

同德，任何难题都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